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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爭議的立場及全面分析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20 年 5 月 24 日 

(A) 教協的基本立場

1. 教協一向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對日本侵華歷史深痛惡絕。如果相關試題真

的是淡化日本罪行的話，我們一定率先強烈反對。

2. 由於閱讀習慣問題，相關試題的寫法可能會引起不熟悉歷史科出題方式的部

分社會人士不安情緒，誤以為試題意圖淡化日本侵華罪行，這是可以理解的。

3. 但經過認真分析，及請教多位歷史教育專家、歷史科教師及考生之後，我們

認為該試題符合課程宗旨，考生必須回答日本侵華的具體史實，並據此立論，

才可以得到高分。誤導考生淡化日本侵華罪行之說完全站不住腳，教育局理

應很清楚。

4. 因此，我們反對教育局藉故加強對考評局的控制，更反對取消相關試題。教

育局向考評局施壓，不但影響考試的公平性，而且威脅香港考評制度的國際

地位和文憑試的認受性，必須制止。

(B) 事件經過

5 月 14 日 

香港中學文憑試舉行歷史科考試，考試過程順利，並沒有任何老師或考生公

開投訴。 

然而，同一天早上，《文匯報》和《大公報》頭版刊出大幅報導，人身攻擊

考評局分別負責歷史科和通識科的人員，引起不少人聯想左派意欲攻擊歷史科。 

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晚上 9 時在臉書貼文，引述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卷一

第二題(c)分題及教聯會的意見，質疑考評局人員的政治立場影響了試題的設置，

要求教育局及考評局嚴肅跟進。 

當晚 10 時許，教育局發出聲明，指該試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

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在未具體調查下便公開譴責考評局，由一

個政府部門公開譴責另一個法定機構，甚為罕見。 

教協深夜 12 時發稿，批評教育局粗暴踐踏專業，排除對試題的理性討論空

間。 

考評局深夜發稿，表示試題按評估指引出題，並無其他非學科的考慮，擬題

過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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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召開記者會，要求考評局取消有爭議的試題，將於下星期

一（5 月 18 日）派員調查考評局的出題及審題機制，並會檢討現行機制，以充

分體現教育局在文憑試的監管角色。 

考評局回應教育局取消有關試題的要求，指出這將影響考生的成績以及公開

考試的評核，事關重大，考評局委員會將盡快召開特別會議商討如何跟進。 

教協發出新聞稿，批評政府及建制派全方位攻擊教育界，教育局以政治為先，

不惜摧毀考評制度。 

 

5 月 17 日 

  多名歷史科教師、大學歷史學會成員、前考生和現任考生召開記者會，發表

支持該試題符合課程指引和評核宗旨的意見，認為教育局在史實上設立紅線，干

預考評的正常運作，要求考評局不要取消試題。  

  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在教育局網頁發表文章《歷史教育所為何事？》，

重申教育局的說法。 

 

5 月 18 日 

 考評局召開會議，事後表示考題的廢存，由於涉及的因素較多，需詳細探討

處理方案。 

 教育局深夜回應，強調《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訂明行政長官就監管考評

局的各項權力，包括考評局委員會成員的任免，以及向考評局發出關於履行這方

面的職能的一般指示。 

 

5 月 19 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形容相關試題是考評局的「專業

失誤」，又指在有必要時會運用條例賦予的權力指示考評局。 

 

5 月 21 日 

 考評局召開第二次會議。 

 教協公佈一項中學歷史科教師的問卷調查，在已回答的 268 位老師（佔全港

老師約四分一）之中，96%認為相關試題符合課程宗旨，97%反對廢除該試題。（詳

情請參閱[https://www.hkptu.org/70973]） 

 

5 月 22 日 

 考評局宣佈取消文憑試歷史科有關試題，將以考生在其他試題的表現推算該

題得分（該分題佔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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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爭議的「歷史資料題」簡介 

1. 受爭議的試題是今年文憑試歷史科試卷一的第二題(c)分題。【題目見下圖】 

 
2. 歷史科共有兩張考卷。試卷一為「歷史資料題」，共有四題必答題，每題 15

分，全卷 60 分，佔總成績 60%。試卷二為「論述題」，考生在七題中選答兩

題，每題 25 分，全卷 50 分，佔總成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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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資料題」會提供一些歷史資料刺激學生作答，資料的形式可以是文獻、

統計數據、地圖、漫畫及照片等。 

4. 今年試卷一的四題「歷史資料題」與過去的格式相似，每題都包含兩項歷史

資料，要求學生回答三個分題，(a)分題佔 3 分，(b)分題佔 4 分，分別與兩項

歷史資料相關；(c)分題則要求考生綜合作答，題目的格式一律是： 

 

提出命題——「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考資料」，「並就你所

知」——「解釋你的答案」 

 

 【參考資料】四題的(c)分題分別如下： 

1 (c) 「自 1951 年至 1997 年殖民統治終結期間，香港在民主和種族平等兩

方面皆有所改善。」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你所知，

解釋你的答案。(8 分) 

2 (c) 「1900-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試

參考資料 C 及 D，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8 分) 

3 (c) 「1945-2000 年間，歐洲經濟統合勢不可擋。」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

考資料 E 及 F，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8 分) 

4 (c) 「1900-14 年間，維持和平的趨勢比軍事對抗的趨勢較強。」你是否同

意此說？試參考資料 G 及 H，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8 分) 

 

5. 評分標準：根據過去的評分標準(marking scheme)，(c)分題的評分準則十分固

定，把考生的答案分為三個等級： 

L1：「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最高可得 2 分。 

L2：「欠缺均衡，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個人所知」，最高可得 4 分。 

L3：「答案合理且均衡，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最高可得 8 分。 

然後評分標準會列出期望考生能列舉的史實及相關的分析。 

換言之，考評局要求考生必須寫出完整均衡的答案，當中必須包括自己所知

道的其他歷史知識，有清晰的立論，引用史實要合理及均衡。 

 

(D) 相關試題的分析 

1. 對相關試題最嚴厲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點，涉及引導考生淡化日本侵華罪行，

以下逐一分析。 

2. 批評一：命題有引導性，「1900-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命

題會引導學生偏重日本所做的好事，淡化侵華的罪行，變成「漢奸」。 

回應： 

(i) 這個批評明顯站不住腳，因為題目連著問考生「你是否同意此說」，考

生完全可以反對這個命題（即使持同意一方，也難以用日本侵華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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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事情對中國有利）。考生在操練歷屆試題時，早已習慣這種題型，

深知不一定要跟隨命題的方向。 

(ii) 除非考評局從考生作答樣本中發現大量答題對日本侵華史實有錯誤了

解，否則外界的無理批評也不可能成立。 

3. 批評二：日本侵華罪孽深重，只能說弊，不能說利，沒有討論空間，不應採

用開放題型。 

回應： 

(i) 題目並非只涉及日本侵華歷史（1931-45），而是 1900-1945 的整個中

日關係，當中包含侵華，也包括其他方面。這種批評明顯是偷換概念。 

(ii) 題目雖然採用開放題型，但考生必須舉出均衡的史實，以「解釋你（考

生）的答案」。因此只要考生列舉日本侵華史實，其結論就會受到限制，

並非無邊際的自由。資料也沒有引導學生得出日本侵略對中國有明顯

利處的看法。 

(iii) 須知道，歷史科課程和教師日常教學定必讓學生了解日本侵華的一段

歷史，而在歷史研習的過程中，所有課題也應讓學生透過開放討論來

加深對史實的認識（包括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及其對亞洲的侵略），並

理解不同觀點，從而就史事作出負責任的判斷。 

(iv) 而且，公開考試的評核目標十分清晰，重點在於評估學生的歷史知識

和技能，而非透過試題作為日常教學引導學生討論，或重新學習某一

史事。因此，開放題型的設問只為區別考生水平，而非對史事作出定

論。 

4. 批評三：題目所提供的兩項都是對日本有利的資料，而且屬 1905 及 1912 年

的史料，側重前期，絲毫沒有觸及侵華的史實，是引導考生淡化日本侵華罪

行。 

回應： 

(i) 歷史科提供的資料往往只是為了刺激考生思考，並非限制考生的答題

方向。過去的試題中甚至曾要求考生指出該等資料的限制和偏差（例

如 2015 年的試題問：「你認為資料 C 及 D 中對巴黎和會和平締造者的

批評是否公允？試參考資料 C 及 D，並就你對當時局勢所知，解釋你

的答案。」） 

(ii) 該兩項資料集中在前期，換言之，考生需要舉得自己所知，補充二三

四十年代的史實以回答問題，考生必然須回答廿十一條款、九一八、

七七事變、全面侵華、南京大屠殺等重要史實，否則難以完整回應題

目。而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清楚在課程大綱中列出，是重要的課題，

考生知之甚詳，並不難回答。 

(iii) 兩項資料並非完全對日本有利，特別是資料 D，表面上是日本向中國

貸款，但引文特別列出日本三井洋行的合同中的兩個條款：「二、借款

以大冶鐵礦作抵，所有兌換匯水（按匯款金額所收的服務費），均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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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洋行自定。三、以上借款以一年為期，周年七厘行息，每半年一付

利息。」收取高昂費用和利息，扼住中國的經濟命脈，明顯是經濟侵

略，能力較高的學生應可看得出，可以理解這是針對評核考生水平高

低的需要而設。 

5. 上述三項批評均涉及嚴重的立場問題，即美化或淡化日本侵華罪行。但後來

教育局的批評開始轉向技術性，即出題不夠妥當，例如題目跨度太長，資料

D 太艱深，一般學生難以掌握，而二三十分鐘作答時間也太短，等等（例如

副秘書長康陳翠華所撰文章）。 

回應：這些都是技術問題，可交由專業內部討論和按已有機制檢討及跟進處

理，不同細節現時仍未有定論。即使以上所指的技術問題全數成立，也不能

因為這些理由而取消試題。何況，對於出題欠佳的情況，考評局也有既定程

序檢討，以防止類似問題再次出現，根本不用在考試尚未結束時便急於取消

該題。 

 

(E) 教育當局犯的八大錯誤 

1. 不知道是因為本身的專業水平不足以理解試題原意，還是因為無法抵受來自

中央駐港機構或因誤解而施加的壓力，教育局一開始就把一條正常的題目形

容為有「引導性」，「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乃至「嚴重傷害了在

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把不存在的罪名加諸

出卷人之上，跡近誣蔑，甚至悍然譴責另一法定機構。 

2. 日本侵華戰爭當然令人深痛惡絕，但中日關係還包括戰爭以外的不同層面。

教育局局長扭曲題目，把涉及「1900-1945年」的中日關係試題視為 1931-1945

年的日本侵華題，因而錯誤地得出「只有弊，沒有利」的結論。 

3. 我們認為凡事（包括公認的真理）都有探討和討論的空間，否則已無需教育，

只需記誦。教育局局長認為日本侵華歷史「沒有討論空間」，為考評設置討

論禁區，此例一開，後患無窮，對日後的考評工作和學校教育都會帶來嚴重

的負面影響。 

4. 教育局放棄與考評局的正常溝通渠道，以一道試題為藉口，向考評局不斷施

壓，竟然祭出法例賦予行政長官的權力，逼考評局低頭，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教育局並且聲言要檢討制度，「以充分體現教育局在文憑試的監管角色」，甚

有奪權意味。 

5. 在整個過程中，教育局和特首聲稱考評局犯了「專業失誤」，卻從頭至尾均

以強權的姿態出現，從沒有給予專業理性討論的空間，以行政／政治凌駕專

業，對考評局前官層人員、專家學者的忠告，以及對廣大老師的強烈反對意

見，一概置若罔聞。 

6. 即使題目真的有問題，教育局完全可以在非公開的場合向考評局提出，至少

應該在文憑試結束後方才公開提出，避免影響考生心情。然而教育局竟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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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在考試尚在進行之時，以公開的方式，大力撻伐考評局，甚至要求取消試

題，異常粗暴，置考生福祉於不顧。 

7. 教育局不愛惜經營多年的考評制度，在理由不足的情況下，以強權挾逼考評

局取消文憑試試題。此舉將會令公眾和國際對考評局失去信心，打擊文憑試

的認受性，打擊考評局人員的士氣，也令考評局今後邀請專家、學者、資深

校長教師擔任擬題、審題及其他工作，難上加難。 

8. 教育局最終成功逼令考評局取消試題，令本屆歷史科考試蒙上陰影，對考生

不公，對個別考生的前途造成無可挽救的損害。 

 

(F) 教協四大要求 

1. 反對取消該試題，考評局應在無壓力下繼續為該題評卷。 

2. 反對教育局粗暴干預考評局的專業運作，如有不解或爭議，必須先與考評局

溝通，不能讓考評制度受到損害。 

3. 教育局和考評局必須先行諮詢專業人士及相關持分者，包括學者、校長、老

師和考生，不能自把自為，置專業和考生利益於不顧。 

4. 成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成員包括學者、校長、歷史科教師等，為事件進行

檢討，以防日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